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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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本股東決定親自出席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(星期五)舉行之股東常會，請將出席證寄交本人收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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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核對下列「股東印鑑卡」列印資料、於「留存印鑑」欄加蓋印鑑（未成年

    股東另應由父母加蓋雙方印鑑；或由父母雙方簽立同意書由一方代表蓋印留

    存者，方得僅留存一方印鑑），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未成年股東需連

    同父母雙方身分證影本一併檢附，未滿十四歲尚未領有身分證之未成年股東

    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。）一份寄回，以保障您權益之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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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代理人，出席本公司99

年6月25日舉行之股東常會

股東代理人，出席本公司99年6月25日舉行之股東常會，代理本股東就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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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暨合併財

  務報表，提請  承認。

2.九十八年度虧損撥補，提請  承認。

3.修訂本公司『公司章程』，提請  討論。

4.修訂本公司『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

  』，提請  討論。

5.擬辦理發行九十九年度私募普通股現金增資

  ，提請  討論。

本 盟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盟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本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九年股東常會開會通知書

本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

本公司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(星期五)上午九時整，假桃園縣平鎮市平鎮工業區工業三路16號(本

公司平鎮廠)，召開九十九年股東常會，會議主要內容：(一)報告事項：1.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。2.監察人審查

九十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。(二)承認暨討論事項：1.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，提請

承認。2.九十八年度虧損撥補，提請  承認。3.修訂本公司『公司章程』，提請  討論。4.修訂本公司『資金貸

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』，提請  討論。5.擬辦理發行九十九年度私募普通股現金增資，提請  討論。(三)臨時

動議。

擬辦理私募普通股現金增資說明：(一)為改善財務結構，提高自有資本率，並考量資金募集之時效性，擬依據證

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，辦理私募普通股，本次私募普通股總金額為新台幣一億元。(二)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

之6規定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：1.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：(1)參考價格係依定價日前一、三、五個營業日擇一

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，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。私募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

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參考依據，實際發行價格，擬請授權董事會依前述價格訂定依據及參考價，與特定人洽

商後決定之，目前「暫定私募價格」為每股10元。(2)本私募價格之訂定係參考本公司經營績效、未來展望及最

近期股價，實屬合理。(3)實際定價日授權董事長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決定之。(4)相較一般公開募集之普通股於

發行後即可對不特定人自由轉讓，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期間之轉讓限制規定。2.特定人之選擇方式：依證交

法第43條之6相關規定，授權董事會於符合法令規定範圍內選定特定人。3.私募必要理由：(1)不採公開募集之理

由：若透過公開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方式籌資，恐不易順利於短期內取得所需資金，故透過私募方式向特定人籌募

資金。(2)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資金用途預計達成之效益：資金用途：預計本次私募取得之資金用於充

實營運資金，改善財務結構。預計達成效益：增加公司營運週轉，對公司獲利及市場競爭力均有助益。(三)本

次私募普通股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辦理完畢。(四)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行條件、發行價格、發行股數

、發行金額、計劃項目、資金運用進度及其他相關事宜，將以股東會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為最後定案之依據，如

遇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客觀因素變更而需修正時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處理。

檢奉　本公司股東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各乙份，如決定親自出席，請於出席通知書上簽名或蓋章於開會前寄達本

公司股務代理機構，如委託代理人出席，請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，並填妥代理人姓名、地址及簽章後，最遲應

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：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(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5樓)，以利

寄發出席證。會前若未收到出席證，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逕至會場申請補發。

本次股東常會如有公開徵求委託書之情事，本公司依規定將於99年5月25日起上傳至證基會網站(http://free.

sfib.org.tw)，查詢方式請參閱網站上之說明。

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：「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，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仟股股東，其股東常

會之召集通知得於開會三十日前以公告方式為之。」

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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